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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大學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 

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3年 4月 10日（星期四）中午 12時 10分 

地點：誠正大樓 B307會議室 

主席：莊副校長陽德 (代理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淑媛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單 

壹､主席致詞： 

一、因為校長臨時有事情，請我代為主持。 

二、本校校外專業實習設立的宗旨主是要與我們教育實習做一些區隔,所以才獨立請

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承辦校外專業實習這部分，中心也很用心都把這些制度建

立起來。 

三、校外實習對我們來講是新的業務，有一些系所已在進行，且做得非常好，對學

生而言，也是一個很的實習經驗。我們希望把這個制度面建立好，對實習學生

也會比較有保障，讓我們的學生出去實習的時候能無後顧之憂，老師在指導時

也能做到盡善盡美。各教學單位在籌辦或執行過程中，若有相關的意見，可以

在這個會議提出來進行討論，幫各系所解決相關的困難，希望專業實習可以辦

得愈來愈好，讓學生的學習效果可以提升。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准予備查。 

案  由 決  議 執行情形 

第一案：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

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） 

 

各教學單位配合實習課程所訂

定之校外實習相關要點、實習

機構資格、實習契約等(含原

已訂定者)，提請討論。 

一、為保障學生實習品質與權益，

請各系所依據專業性及本校母法

「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實習實施

辦法」，訂定或微調各系所原訂定

之校外實習要點(或辦法)。若有新增

實習機構及新訂實習合約，請提本

校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審議。 

二、請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就目前

已訂定校外實習要點(或辦法)之系

所，提供相關微調或增修之建議。 

一、提供已訂定校

外實習要點 (或辦

法 )之系所，相關

微調或增修之建

議。行政管理學

系、經營管理學

系、體育學系、諮

商與輔導學系、戲

劇系及動畫媒體設

計研究所，皆已進

行增修。 

二、102 學年度各

系所新增實習機構

及新訂實習合約，

已依各系所回報提

請本次校外專業實

習委員會議審議，

參見「提案一」。

「提案二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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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案：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

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） 

 

訂定「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

實習作業流程」(草案)，提請

討論。 

照案通過。其中有關家長參與說明

會部分，授權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

增修。 

家長參與說明已於

「國立臺南大學校

外專業實習作業流

程」進行增修，

( 如 附 件 一 ，

p1   )。 

第三案：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

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） 

 

有關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召開

時間及實習機構代表之聘任，

提請討論。 

一 、委員會召開時間：上學期為 11

月中旬；下學期為 4月中旬。 

二、實習機構代表由各學院推薦 1

名，陳請校長遴聘之。 

已依決議執行。 

第四案： 

（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

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） 

 

為使學生理論與實務接軌並提

升未來就業能力，擬請各學院

或系所規劃開設校外專業與實

習結合之課程，提請討論。 

現階段請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、綠

色能源科技學系及數位學習科技學

系，能開設校外實習課程。並鼓勵

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結合現有計畫

案、材料系碩士班結合現有課程，

開設校外實習課程。 

一、依左列各系所

回報如下: 

※數位學習科技學

系： 

本系透過執行「就

業培力卓越計畫 -

子計畫 B：數位內

容特色人才培育計

畫」，已與兩間公

司達成協議，願意

提供短期實習名額

給予本系。實習人

數如下： 

102 學年度第 1 學

期： 

炎幻遊戲有限公司

實習：3位同學。 

三佑科技有限公

司：46位同學。 

102 學年度第 2 學

期： 

炎幻遊戲有限公司

實習：6位同學。 

因尚未尋得可長期

實習配合之廠商，

因此尚無法安排實

習課程。 

※材料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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碩士班畢業生目前

就業率達百分之

百，但為因應未來

變化，提升學生就

業競爭力，也展開

是否有相關課程可

結合校外實習的評

估作業。 

※機電系統工程研

究所： 

系統所的就業課程

因甫於 102 學年度

開始實行，故擬再

針對執行狀況進行

調整，之後再進行

校外實習課程的設

置 

※文化興自然資源

學系： 

文資系原本預計與

林百貨文創百貨簽

訂實習，但林百貨

延遲開幕，本系現

正與府城歷史之窗

洽談簽訂合作實

習。 

※綠色能源科技學

系： 

目前的執行計畫已

規劃將與四個公司

簽約，並預定於暑

假進行實習。 

二、本 102(2)學期

新開設或原開設結

合校外實習之課

程： 

(1)國語文學系國四

合「文化創意與應

用」。 

(2) 生科系生科三

「生物科技實習」 

(3) 國四合特教系

暑期碩士專班「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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緒行為障礙教學實

習」 

 

參、工作報告  

陳組長宇平：略 (詳請參閱會議資料工作報告) 

吳主任昆壽 

一、校外實習機構，除了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平台提供一個很好的媒合地

方外，中心也將歷年來函歡迎學生前往實習的校外實習機構做一整理(詳如會議

資料)，各教學單位可多鼓勵所學生前往實習。 

二、各單位對工作報告內容如有疑問可於會中提出或會後向本中心洽詢 

肆、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 102學年度校外專業實習課程契約(合約書)提請審議。 

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 

說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「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理(如附件二，p3  ) 。 

二、 102學年度進行校外專業實習之課程提報本會審議者有55案(以實習機構

別)，合約書詳如附件三，p4 。 

三、 合約書之簽訂層級由系(所)至校長不一，「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實習實

施辦法」檢附之參考範本為至校長層級，合約層級請討論。 

四、 為簡化審議流程，是否本次會議就各系(所)依其專業需要訂立之定式實習

契約(合約書)進行審議，通過後即予延用，不需再提審，若有更動再提出

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對於實習契約(合約)中簽約之層級，請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向教育部洽詢實

習母法中是否有規定，若有即依照辦理，若無，各系(所)得彈性處理。 

二、各系(所)每學期簽訂之實習契約(合約)仍需提報本會進行審議。 

 

 

案由二：102學年度新增校外專業實習機構提請複評。 

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教育部函示(101年6月20日臺高(二)字第1010107090函)，校外實習課程屬學

校課程教學之延伸，為保障學生實習權益，辦理時應注意三項重點，其中

一項為「學校應確實進行校外實習機構之篩選與評估並做周全規劃，不宜

逕要求或由學生自行尋覓實習機構而無相關配套、輔導協助措施。」 

二、依據本校「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辦理。 

三、102學年度新增校外專業實習機構之課程，提報本會複審者有16案，各系

(所)提供之相關資料，詳如附件四，p24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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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決  議： 

一、為使校外實習機構評選及審查機制制度化，以符合教育部相關規定，請各

系(所)制定辦法審查實習機構之合理性，並將審查條件表格化、條列化，以

利審查。(審查條件例如：是否符合實習目的、需求、需要經過系所何種會

議審查通過...等等) 

二、各系(所)每學期新增之校外實習機構，請檢附上列審查表，提報本會進行複

評。 

 

案由三：有關校外專業實習學生實習資料表之會辦簽章，提請討論。 

提案單位：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 

說   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實習實施辦法」第六條(如附件五，p31      )，

本校各教學單位應於校外專業實習實施前，將擬進行校外專業實習學生之

實習資料表，彙交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。 

二、各系(所)設計之實習資料表單格式不同(如附件六，p 34     )，提請討論。 

 

決  議： 

一、為簡化行政程序，各系(所)之實習資料表單格式可延用本校校外專業實習表單

或自訂格式，但必需內含：(1)申請人資料；(2)實習機構資料；(3)申請人意外

保險；及(4)家長簽章等四部分。 

二、實習資料表不需再彙交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，請教學與學習

發展中心提行政會議修正「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實習實施辦法」第六條，

惟如有特別需要，則另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 、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、研發處如需要相關實習資料進行統計，再請各系(所)協

助提供。 

伍、臨時動議 

一、特殊教育學系何美惠主任提問： 

本系之課程安排很多例行的校外實習，不知道是否也包含在這裡？ 

主席回覆：如與教育方面的實習相關，則回歸師資培育體系管理，本委員以

非師資培之校外專業實習為主，審核機制也會比較嚴謹，主因師培簽約構構

大都為學校等公家機關，而這裡各系(所)所接洽的實習構構屬性不同，很多為

公司等。 

二、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黃瑞菘所長提問： 

有關「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」第三點，本委員會主要職掌(二) 複評實

習機構資格，有關「複評」部分，如果依今天會議的第二個提案之決議由系

(所)去評估實習機構之合理性，委員會如是在進行實習機構評估的法則機制之

審核，而不是進行複評的這個動作，是否會更符合本委員會在上位的權責與

職責?因為機構評估的這部份是屬於系(所)較基層層級在做處置。 

主席回覆：此複評部分就像是三級三審，第一關是系上處理，此複評是看程

序是否有問題、系所評估之辦法是否適宜。如對要點中「複評」字義之表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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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疑慮，會後請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再評估是否要做微調。 

陸、散會(13:30) 


